
	項

次
	裁罰
依據
	違反

法條
	違反

事實
	法定罰鍰額度或其他處罰
	裁罰基準

(單位：新臺幣元)

	一
	第十五條第一款
	第六條第一項
	主辦者舉辦大型群聚活動未依規定報本府備查或申請許可。
	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命立即停止活動，未停止活動者，得按次處罰。
	1、 第一次違反者處二萬元，具營利性質之活動加倍處罰；本府得視個案情況，命立即停止活動。

2、 經本府命立即停止活動後，仍未符規定且未停止活動者，得按次處罰，其金額依第一次處罰金額逐次加倍遞增至上限金額。

	
	
	第十條
	一、未依規定重新報本府備查或申請許可，變更活動之地點、內容或擴大舉辦規模。
二、未依規定向本府申請同意，變更活動之舉辦時間。

三、轉讓他人主辦或承辦已經備查或許可之活動。
	
	3、 

	
	
	第十一條第一項
	主辦者未依備查或許可之活動安全工作計畫確實執行。
	
	4、 

	
	
	第十二條
	規避、妨礙或拒絕本府於活動舉辦前或進行中，對該活動場所、設施及其安全管理進行之稽查。
	
	

	
	
	第十四條
	一、未依活動性質及規模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。

二、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投保內容及最低金額不符規定。
	
	

	
	第十五條第二款
	第六條第二項調整活動命令
	一、應報備查之活動因有安全疑慮，經本府命調整辦理時間、規模或活動內容而未調整者。
二、報備查之活動經本府命改行申請許可而未從者。
	
	

	二
	第十六條第一款
	第九條停止辦理命令
	有違反法規規定，經本府命停止辦理或不予許可之活動，仍持續舉辦。
	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處罰。
	1、 第一次違反者處二萬元，具營利性質之活動加倍處罰。
2、 
經處罰後，仍未符規定且未停止活動者，得按次處罰，其金額依第一次處罰金額逐次加倍遞增至上限金額。

	
	第十六條第二款
	第十三條停止活動命令
	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經本府命立即停止活動，未停止活動：

一、發生重大事故。

二、危害公共安全情節重大，非停止活動不能確保公共安全。

三、未依備查或許可之活動安全工作計畫確實執行。
	
	

	三
	第十七條第一款
	第十一條第二項
	未將活動安全工作紀錄置於現場供查核。
	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處罰。
	1、 
第一次違反者處一萬元，具營利性質之活動加倍處罰。

2、 經處罰後，仍未符規定或未完成改善者，得按次處罰，其金額依第一次處罰金額逐次加倍遞增至上限金額。

	
	第十七條第二款
	第十三條改善命令規定
	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經本府命改善，未完成改善：
一、發生重大事故。

二、未依備查或許可之活動安全工作計畫確實執行。
	
	

	備註：按次處罰之次數，由本府依活動辦理時間、地點、內容或規模等因素實質認定之。


附表








PAGE  
1

